
01号  行政许可事项：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01-2：市政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一、行政许可内容

对昆明市主城二环路内所有城市道路、二环路外宽度在35m以上的城市道路实施新、改、扩建及在以上城市道路上开挖实施园林绿化、景观建设、广告牌基础和各类线路、管道、设备安装等工程项目进行施工许可（在新、改、扩建工程完成不满五年、大修工程完成不满三年道路和“三横四纵”主干道上开挖的，除应急抢险工程外，一律不予审批）。
二、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三）昆明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三、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许可。

四、行政许可条件

（一）道路新、改、扩建项目和道路大修项目
1．已经取得《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有满足施工需要的经审查批准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
3．已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4．完成质监委托及安全备案；
5．已通过相应招投标程序确定施工单位并已签定施工合同；
6．已通过招投标程序确定监理单位并已签定监理合同；
7．征地拆迁进度及施工现场条件满足开工要求；
8．作出安全文明施工承诺。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条；《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
（二）其它需开挖（占用）规定道路的工程项目（即在规定城市道路上开挖实施超过零星工程规模的园林绿化、景观建设、广告牌基础和各类线路、管道、设备安装等）
1．已经取得规划许可证；
2．完成质监委托及安全备案；
3．已确定施工单位并已签定施工合同（按规定需通过招标发包的工程，必须通过相应招投标程序确定施工单位）；
4．已通过招投标程序确定监理单位并已签定监理合同；
5．作出安全文明施工承诺；
6．明确工程实施中需开挖道路的范围、工程时限，并能确保道路恢复质量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法律依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

（三）零星工程（即工程造价小于一万元，开挖道路面积不超过10m2，并且开挖位置不在路口、流量较大的路段和车道、公众活动场所等位置，能确保控制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的工程）
1．已经取得规划许可证或已有市规划部门书面意见；
2．已确定施工单位并已签定施工合同；
3．作出安全文明施工承诺；
4．明确工程实施中需开挖道路位置、范围、工程时限，并能确保道路恢复质量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5．零星工程已完成质监委托或备案；
6．已完成安全备案或已有市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免办安全备案的书面意见。

法律依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
（四）管线及道路设施维护工程（即不改变规划条件的情况下，需开挖规定城市道路实施管线修理、更换等的工程和区属道桥管理部门需开挖规定道路实施道路局部维修补强的工程）
1．已确定施工单位并已签定施工合同（按规定需通过招标发包的工程，必须通过相应招投标程序确定施工单位，区属道桥部门安排下属有施工能力的机构实施道路维修可免除此项要求）；
2．作出安全文明施工承诺；
3．明确工程实施中需开挖道路的位置、范围、工程时限，并能确保道路恢复质量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4．完成质监委托或备案；
5．完成安全备案或已有市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免办安全备案的书面意见。

法律依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
（五）抢险救灾工程

1．建设单位向市建设局报告相关抢险救灾事件的情况，经确认确属抢险救灾的，
可立即进行工程施工，建设单位对所报送材料真实性负责；
2．在抢险救灾工作结束后，建设单位应对照工程性质，按适用条件补办施工许
可手续。
法律依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　　
五、申请材料
（一）道路新、改、扩建项目和道路大修项目
1．内容填写完整，有申请单位法人签字（印鉴）并加盖申请单位印章的《昆明市市政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1份）；
2．项目立项批准的批复文件（复印件1份，验原件）；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1份，验原件）；
4．中标通知书和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情况报告书（复印件1份，验原件）；
5．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复印件1份，验原件）。
6．施工组织方案（原件1份）；
7．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措施备案表（原件1份）；
8．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委托书（复印件1份，验原件）；
9．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单位资质证书副本（省外施工企业还需提供入昆施工许可证明）（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及合同备案表（原件1份）；
10．工程监理合同及监理单位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
11．使用商品混凝土承诺书（原件1份）；
12．安全文明施工承诺书（原件1份）。
法律依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

（二）其它需开挖（占用）规定道路的工程项目
1．内容填写完整，有申请单位法人签字（印鉴）并加盖申请单位印章的《昆明市市政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1份）；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3．中标通知书和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情况报告书（复印件1份，验原件）；
4．施工组织方案（原件1份）；
5．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措施备案表（原件1份）；
6．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委托书（复印件1份，验原件）；
7．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单位资质证书副本（外地施工企业还需提供入昆施工许可证明）（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及合同备案表（原件1份）；
8．工程监理合同及监理单位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
9．使用商品混凝土承诺书（原件1份）；
10．安全文明施工承诺书（原件1份）；
11．对交通干扰较大的，须提交经市交警部门审批同意的详细的施工期间交通组织方案（原件1份）；
法律依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昆明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三）零星工程

1．内容填写完整，有申请单位法人签字（印鉴）并加盖申请单位印章的《昆明市市政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1份）；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市规划部门书面意见（复印件1份，验原件）；
3．施工组织方案（原件1份）；
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单位资质证书副本（省外施工企业还需提供入昆施工许可证件）（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及合同备案表（原件1份）；
5．使用商品混凝土承诺书（原件1份）；
6．安全文明施工承诺书（原件1份）；
7．工程质量监督委托书或备案表（原件1份）；
8．安全备案表或市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免办安全备案的书面意见（原件1份）；
法律依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昆明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四）管线及道路设施维护工程
1．内容填写完整，有申请单位法人签字（印鉴）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昆明市市政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1份）；
2．施工组织方案（原件1份）；
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单位资质证书副本（省外施工企业还需提供入滇施工许可证件）（复印件各1份，验原件）及合同备案表（原件1份）（区属道桥部门安排下属有施工能力的机构实施道路维修可免除此项）；
4．使用商品混凝土承诺书（原件1份）；
5．安全文明施工承诺书（原件1份）；
6．对交通干扰较大的，须提交经市交警部门审批同意的详细的施工期间交通组织方案（原件1件）；
7．工程质量监督委托书或备案表（原件1份）；
8．安全备案表或市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免办安全备案的书面意见（原件1份）。
法律依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昆明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五）抢险救灾工程

1．报送包含现状情况、需按抢险救灾紧急程序实施的理由、工程规模及范围、工程施工组织计划、工程完成时限等基本情况的书面文件，并附相关图纸和技术资料（原件1份）；
2．对已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时有可能造成巨大损失的紧急情况，可先电话报告情况；对特别紧急的事件，可先实施应急施工措施，待以上抢险工程完成后补报书面文件（原件1份）。
法律依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

六、申请表格及申请书

申请人需填写《市政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对需进行现场勘察的，还应填写《昆明市市政工程施工许可证发证前现场勘察审批表》，以上表格可在“昆明建设信息网”——“阳光政务专区”的相应栏目下载（网址：http://www.km-jsw.com/）。
七、行政许可申请受理机关

昆明市建设局。受理地点：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市建设局窗口（地址：昆明市尚义街8号，联系电话：3149836）。
八、行政许可决定机关

昆明市建设局。
九、行政许可程序

申请人到市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局窗口递交申请及相关材料――窗口受理――部门审核――领导审批――窗口发证――网上公告；
经审查不符合许可条件的，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十、行政许可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不含征询意见和上报市政府批准时间）。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条。

十一、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

《市政工程施工许可证》，许可证核准的开工日期为有效期，因故不能按期开工又未提前上交延期申请的，证件自动失效。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九条、第十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第九条。

十二、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

取得《昆明市市政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方可在规定的城市道路内进行施工活动。
十三、行政许可收费

无。

十四、行政许可年审或年检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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